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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落实《文山州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

理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（文政办发〔2020〕45 号）（以下

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现就《实施方案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实施方案》出台背景和依据

今年 3 月 8 日至 10日，时任省委书记陈豪到大理州、保山

市、德宏州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，发现公路沿线广告牌

过多过滥，要求对全省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进行清理整治。

根据《云南省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

（云政办函〔2020〕43 号）要求及 5 月 12 日全省公路铁路沿线

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，按照州人民政府作出的

重要批示，为强化推进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工作，

5 月至 7 月，文山州与全省同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公路、铁路沿

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专项行动，结合我州实际，制定《实施方

案》。

二、《实施方案》的主要框架和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紧紧围绕陈豪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全民参

与、因地制宜、城乡统筹、综合整治、长效管理、全面整治”的

工作方针，重点开展公路和铁路路域广告设施专项整治行动，为

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出行提供“畅通、安全、舒适、优美、

生态”的公路和铁路通行环境。

《实施方案》主要由工作目标、整治范围、整治要求、实施

步骤、责任分工和保障措施 6 个部分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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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目标：通过自查自纠、集中整治，依法依规对全

州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等进行全面清理，整治

广告、宣传标语过多过滥乱象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净化美化路域环

境，并建立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设置管理长效工作机制，将公

路、铁路的沿线建设成为最美丽省份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（二）整治范围：一是高速公路用地范围、建筑控制区及公

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500 米可视范围内。二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用

地范围、建筑控制区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100米可视范围内。

三是农村公路用地范围、建筑控制区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30

米可视范围内。四是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及保护区向外 100米

可视范围内。

（三）整治要求：一是未经依法审批许可的，许可期限到期

和逾期的，或经依法审批许可但擅自变更内容、变更审批用途的

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二是影响交通安全、

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可能遮挡公路、铁路沿线交通标志、交通信号、

监控探头区域的，设置在公路服务区、加油站、停车区等服务设

施内影响车辆出入安全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

除。三是附着在公路、铁路附属设施（交通标志标牌、可变情报

板、防撞护栏、隔离墩、防眩设施、隔离栅和照明设施等）及跨

线桥（涵洞）上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四

是法律、法规未要求设置或未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许可手续的非

公路和非铁路标志标牌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五是由各

地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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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拆除。六是全省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设置

管理办法出台实施前，一律暂停办理公路、铁路沿线所有广告类

设施、宣传标语的审批许可工作，坚决杜绝整治范围内出现新的

增量。

（四）实施步骤：此次专项行动从 2020 年 5 月开始至 2020

年 7 月结束。具体分为三个阶段，2020 年 5 月 31 日前自查自纠

阶段；2020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集中整治阶段；2020 年 7 月

1 日至 7 月 10 日检查验收阶段。

（五）责任分工：明确了交通运输、公安交通管理、公路管

理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、文化旅游、公路经营管理、铁路经营

管理等相关部门，围绕此次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专

项行动所需要履行的职责。

（六）保障措施：分别从加强组织领导、严格依法整治、强

化宣传引导等方面对各级各部门抓工作落实提出要求，确保各项

措施落地见效。


